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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BANK OF CHONGQING CO., LTD.*

重慶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963）

（優先股股份代號：4616）

關於投資設立理財子公司的公告

重慶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本行」）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上市規則」）第13.09條及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項下內
幕消息條文作出本公告。

本行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為了滿足監管機構最新要求，實現理財業務風
險隔離，促進理財業務健康發展，以及優化組織管理體系，本行擬投資設立理財
子公司，方案如下：

一、 企業性質：有限責任公司；

二、 企業名稱：渝銀理財有限責任公司（暫定名，以監管機構最終核准的名稱為
準）；

三、 註冊資本：不低於人民幣10億元；及

四、 股權安排：優先考慮本行作為控股股東發起設立，本行投資比例不低於
51%；在具體進度上，考慮本行先行出資，後續引入戰略投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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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投資設立理財子公司仍需待相關政府部門的批准、登記及備案等程式履行完
畢後方能正式成立。本行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行證券時須謹慎行事。若本
次投資設立理財子公司構成上市規則14章下的須予公佈的交易，本行將根據上市
規則的要求披露相關詳情。

承董事會命
重慶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黃華盛
聯席公司秘書

中國重慶，2018年12月14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本行的執行董事為林軍女士、冉海陵先生、劉建華先生及黃
華盛先生；非執行董事為黃漢興先生、鄧勇先生及呂維女士；及獨立非執行董事
為李和先生、孔祥彬先生、王彭果先生及靳景玉博士。

* 重慶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據香港銀行業條例（香港法例第155章）並非一家認可機構，並非
受限於香港金融管理局的監督，及不獲授權在香港經營銀行及╱或接受存款業務。


